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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向汤于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56 号）核准，山东丽

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鹏股份”、“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向汤于等 58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宇园林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丽鹏股份委托，担任上述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

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在审慎调

查的基础上，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等由丽鹏股份提供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诺愿对

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全部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核

查意见与公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丽鹏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丽鹏股份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

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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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核查意见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山

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鹏股份”、“公司”）2014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丽鹏股份 2014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的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拟向汤于等

58 名交易对方（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重

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园林”）100%股权，同时向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2014]102 号《评估报告》，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华宇园林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00,107.87 万

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为 99,860 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 2014 年 11 月 28 日《关于核准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向汤于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56 号）核准，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并同时向交易对方发行 101,553,993 股股份购买资产，向

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36,690,000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14 年 12 月 8 日，华宇园林全部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标的资产交割完成。

2014 年 12 月 16 日，丽鹏股份向 58 名交易对方及孙世尧等 9 名特定投资者新发

行股份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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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书》。2014 年 12 月 24 日，该等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二、标的资产业绩承诺与补偿、减值测试与补偿情况 

（一）业绩承诺与补偿情况 

根据公司与汤于、汤洪波、赖力、丁小玲、成都富恩德等补偿义务人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华宇园林于 2014 年至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500 万元、13,000 万元、16,900 万元。 

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华宇园林任意一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对应年度的承诺

净利润数，交易对方中补偿义务人将按照现金与股份 26%:74%的比例履行业绩

补偿承诺；如按上述方法补偿完毕之后仍有不足，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股

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1、现金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

利润数）×26%-已补偿现金数 

2、股份补偿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

利润数）×74%×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

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果补偿期内丽鹏股份有现金分红，则当期应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

的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股份赠送给丽鹏股份；如果补偿期内丽鹏股份以转增或送

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发生变化，则丽鹏股份回购股份的

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交易对方中某方累计补偿股份数额不足时再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当年股

份不足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当年股份不足应补偿现金数=（应

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股份不足已补偿现金数。 

3、如交易对方中某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不足以支付累计补

偿额时，由汤于以现金方式进行额外补偿。 

（二）减值测试与补偿情况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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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现金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向丽鹏

股份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

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发行价格。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考虑盈利补偿

期内丽鹏股份对标的资产进行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若认购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三、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对华宇园林业绩补偿期的业绩实现情况出具的和信专字(2017)第

000213 号《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华宇园林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每年实现的业绩均超过了相

应的承诺业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业绩实现数 业绩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2014 年度 10,854.37  10,500.00  354.37  103.37% 

2015 年度 13,185.69  13,000.00  185.69  101.43% 

2016 年度 16,913.66  16,900.00  13.66  100.08% 

四、减值测试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宇园

林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并由其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出具了天圆开咨字

[2017]第 4026 号《估值报告》，估值报告所载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宇园林 100%

股东权益评估结果为 222,642.23 万元。同时，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出具的和信专字(2017)第 000279 号《山东丽鹏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的标的资产即华宇园林 100%股东权益估

值为 222,642.23 万元，调整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的影响金额 72,000.00

万元后为 150,642.23 万元，对比本次交易价格 99,860.00 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五、独立财务顾问对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核查意见 



4 

独立财务顾问对华宇园林的减值测试进行了核查，认为丽鹏股份已根据约定

聘请了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估值，并编制了标的

资产减值测试报告，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了审核

报告。根据相关减值测试报告、估值报告和审核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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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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